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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外交部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秘書曹○

○與使館新聞參事處秘書任○○、胡○○因

公事爆發衝突，涉嫌將公文朝胡○○丟擲並

出言恐嚇，究實情為何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

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報載，外交部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秘書曹○○與使

館新聞參事處參事胡○○因公事爆發衝突，涉嫌將公文

朝胡○○丟擲並出言恐嚇，究實情為何？認有深入瞭解

之必要，爰申請自動調查。 

案經向外交部及國家安全局調閱相關資料詳予審閱

，並分別於民國(下同)101 年 9 月 12、21 日約詢相關當

事人、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(原中南美司) 吳○

○司長、人事處郭○○處長及承辦人員到院說明，復於

同年 10 月 22 日，赴尼加拉瓜約詢駐瓜地馬拉大使孫○

○先生及秘書于○○小姐，業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

臚列如后： 

一、外交部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曹○○秘書將公文朝新聞局

新聞參事處胡○○參事丟擲，行為失當，核有違失：  

(一)公務人員服務守則第 4 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應重視

榮譽與誠信，並具道德與責任感，待人真誠與正直

，任事熱心與負責，以贏得人民的尊敬。」同守則

第 8 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應發揮團隊合作精神，踐

行組織願景，提高行政效率與工作績效，以完成施

政目標及提昇國家競爭力。」 

(二)媒體報導摘要(101 年 6 月 8 日聯合晚報 A13 版)： 

外交部派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秘書曹○○與使館

新聞參事處參事胡○○因公事爆衝突，他被指涉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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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公文朝胡○○丟擲，同時口出惡言，並揚言揍人

，胡受委屈，返國後對曹提告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檢察署上午偵結，將曹依恐嚇、公然侮辱罪起訴。 

(三)本案事實經過情形： 

１、查據外交部對本案之說明： 

函據外交部依據當事人曹○○秘書及胡○

○參事之報告，簡述如后： 

(１)曹秘書部分： 

<１>曹秘書於 99 年 3 月 16 日將 99 年度十大工

作計畫表格影本送請駐館新聞參事處(下稱

新參處)，經濟參事處(下稱經參處)及該部部

派同仁填報資料，以利彙整呈報外交部。 

<２>新參處於 99 年 3 月 17 日以另紙填報計畫名

稱，未依格式完整填報。曹秘書前往新參處

說明時，胡參事及該處任○○秘書（現已離

職）均外出，曹秘書爰請雇員轉知，（1）胡

參事應依前述計畫格式填列；（2）不可裝傻

。 

<３>同日下午新參處雇員送回曹秘書相同文件

，曹秘書感到不悅，並即前往該處強烈要求

該處依指示辦理；胡參事復稱，僅能如此，

該處亦有應辦公文，否則請任秘書將該處公

文交由曹秘書辦理，曹秘書在盛怒之餘將前

述資料朝胡參事擲去。 

(２)胡參事部分： 

<１>胡參事及任秘書認為該處提供之彙整資料

並無不妥，爰任秘書請該處工友 H 君將該資

料再次送交曹秘書。 

<２>曹秘書於 99 年 3 月 18 日下午怒氣沖沖抵該

處與任秘書理論，大聲斥責任秘書，並告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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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滿該處填報之資料；任秘書復稱，該處確

已依規填報相關資料。 

<３>曹秘書不滿任秘書之答覆，續大聲斥責任秘

書，在場之胡參事認為任秘書之處理方式係

由伊同意，爰對曹秘書大聲斥責任秘書之作

法難以接受，並向曹秘書告稱「本案本處之

處理確實並無不當」，曹秘書轉向胡參事叫囂

，並將前述文件用力朝伊頭上丟擲，胡參事

閃躲之餘，該文件仍掃中伊左眼鏡架及左耳

部位，眼鏡因而歪斜，曹秘書繼趨前揮手握

拳續對胡參事叫囂，任秘書雖趨前勸阻，曹

秘書仍不罷休，繼續叫罵。位於駐館二樓之

國安局派駐同仁○組長○○因而趕抵該處，

勸阻曹秘書離開。 

(３)胡員返國後逕對曹員提起告訴：胡聖芬參事為

維護個人法益，前於 99 年 3 月 31 日請假返國

，並於返國期間向法院提告，經法院偵查終結

後，於 100 年 9 月 5 日對被告曹員作出不起訴

處分；惟胡員提起再議，臺灣高等法院地檢署

發回續查後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另於

101 年 6 月 8 日將曹員起訴在案。 

２、函據國家安全局派駐同仁○○○組長對本案之說

明： 

(１)本人係於 98 年 6 月由國家安全局派赴瓜地馬

拉工作，至 100 年 9 月調返後退伍； 99 年某

日(因時間已久，實際日期已遺忘)，本人於 2

樓辦公室(註：大使館係 3 層樓建築，胡參事

位於 1 樓，正上方為本人辦公室，3 樓為大使

辦公室)聽聞胡參事辦公室傳來胡、曹兩位爭

吵聲，隨即下樓查看；進入胡參事辦公室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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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胡、曹兩人正面對面的爭執，而時任新參處

組員任○○秘書刻站在兩人之間，似乎在勸架

，本人隨即將曹秘書拉離胡參事辦公室。 

(２)關於所謂的公然侮辱，雖然曹秘書情緒激動，

但本人並未聽到渠口出惡言，且一樓除新參處

，楊秘書辦公室外均為外籍人士，除任○○秘

書外，應無人了解雙方爭執內容，但任秘書為

胡參事下屬，難免偏袒。 

(３)本人到場時，除兩人情緒激動外，完全看不出

胡參事外表有遭到曹秘書傷害的跡象。(臉上

無傷，眼鏡也無歪) 

(４)曹秘書工作態度積極認真，胡參事或許因為較

資深，態度較為消極，駐館孫大使多次在館務

會議中對胡參事的工作態度及不配合表達不

滿；而胡參事對曹秘書卻以參事頭銜對外，表

示係為假參事，常未給予尊重，如曹秘書某次

代館時的館務會議中，胡參事公然表示因與大

使有私交所以資料無法提供曹秘書參考。雙方

因工作關係心結已深，也多次因為工作問題，

有過爭執，發生衝突實屬意料中事。 

(四)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 年 6 月 8 日 100 年度

偵續字第 803號起訴書，將曹秘書以觸犯刑法第 305

條(恐嚇危害安全罪)及第 309條(公然侮辱罪)起訴

在案。 

(五)外交部對本案之處置： 

１、本案曹秘書業經檢方以觸犯刑法第 305 條及第

309 條起訴，爰本案將另請該部相關人員說明

後，提交該部考績委員會審議，以釐清曹秘書之

行政責任。 

２、該部業尌有關曹秘書將公文朝時任新參處胡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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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丟擲之不當行為部分，提該部 101 年第 4 次考

績委員會審議，追究渠應負擔之行政責任。 

３、案經該部 101 年 9 月 18 日考績委員會決議，予

曹員申誡乙次處分。 

４、該部刻正積極協調兩造和解：本案起因於館員公

務溝通及人際互動之問題，進而爆發衝突，且胡

○○參事業亦自本(101)年 5 月 20 日因行政院新

聞局裁撤後移撥至該部服務，兩造雙方現皆服務

於該部，基於本案發生已事隔多年，部分真相待

釐清，為維護部內同仁和諧，該部長官刻正積極

協調處理中，目前曹○○秘書一方願道歉和解，

另胡○○參事一方仍不放棄司法訴訟，兩造和解

之共識尚需時間由該部長官居中斡旋調處；惟在

「情、理、法」的考量下，於最終司法判決前，

仍將持續調解雙方，以達成和解可能性而努力。 

(六)除積極調處外，同時尊重司法判決：胡○○參事對

曹○○秘書提起刑事追訴係屬二位同仁之個人訴

訟行為，鑒於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，該部除盡力調

處兩造糾紛外，亦將尊重司法判決。 

(七)曹○○秘書於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，虛心承認是自

己當初處置失當，是自己不對；承認是自己態度先

不好；丟公文之行為洵屬失當；願在公開場合向胡

參事道歉，誠懇希望向胡參事表達歉意。詢據外交

部主管人員表示，曹秘書將公文朝胡參事丟擲，雖

事出有因，惟行為確有不妥，經媒體報導，對該部

形象亦有損害。該部業尌有關曹秘書將公文朝胡參

事丟擲之不當行為部分，提該部 101 年 9 月 18 日

第 4 次考績委員會審議追究渠應負擔之行政責任，

案經該會決議予曹員申誡乙次處分。本案曹秘書是

否觸犯刑法「刑事責任」乙節，業已由司法機關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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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審理，鑒於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，該部除盡力調

處兩造糾紛外，亦將尊重司法判決。 

(八)綜上，我涉外工作艱鉅，為維護國家利益，駐外人

員應均為一時之選，允應重視團隊合作、群策群力

、處事圓融與忍辱負重。同仁相處，應以和為貴，

尤其能在同館工作實屬難得，若處理公務發生意見

相左，應發揮同理心，坦誠溝通，共同完成任務。

惟本案外交部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曹○○秘書將公

文朝新參處胡○○參事丟擲之事件，遭檢察官起訴

並經媒體批露，有損政府及外交人員之形象，殊有

未當，與首揭規定有悖，核有違失，殊值澈底檢討

改進。 

二、駐瓜地馬拉大使館及外交部對違反工作倫理之事件

，未能迅予依法處置，仍有改進空間： 

(一)按政府涉外事務由外交部主導，並協調相關機關指

揮監督駐外機構執行；駐外機構首長（以下簡稱館

長）為政府派駐該國（地、組織）之最高代表；館

長綜理館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，查駐外機構統

一指揮要點第 2 第 3 及第 4 點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

外交部設人事處，依法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項；

外交部人事處第二科主管有關考核、獎懲…及其有

關事項，查外交部組織法(81 年 1 月 22 日公布)第

17 條及外交部處務規程(93 年 12 月 15 日公布)第

22 條亦有明文規定。 

(二)查據外交部相關主管對本案處理過程之說明： 

外 交 部 相 關 主 管 對 本 案 處 理 過 程 說 明 一 覽 表 

名 稱 內 容 

駐 館 孫

○ ○ 大

使 之 處

理 報 告

本案於99.03.17 發生後，本人除於是日分別約晤雙方當事人了解

事發經過外，並規勸雙方以和為貴。嗣後並多次約晤胡參事懇談並

做如下之協調處理： 

1、18/03/99晚間，台北時間19/03/99上午，電新聞局王○○副局



7 

 

(101.6.

27) 

長，告知昨日(17/03月的胡參事與曹秘書之間發生衝突事，王

副局長問本人要不要把胡參事調離瓜館，本人說還不需要，讓

館裏再多一些時間來處理。 

2、22/03/99早上，王○○副局長來電，略以胡參事稱“今日不敢

參加館務會議"(謹註：大使館每週一開館務或主管會議)。本人

向王副局長說：“去大使館上班後會先去胡參事辦公室看她，

請王副局長放心。"另外，為了讓王副局長了解胡參事在瓜大使

館服務的情形，建議王副局長逕向曾代理新聞局國際處處長的

老同仁袁○○兄及甫由駐瓜新聞處調回新聞局服務之蔡○○秘

書諮詢。 

3、25/03/99新聞局國際處詹○○副處長電大使館○○○組長了解

事發之實際狀況及館長處理情形。 

4、26/03/99 大使館接獲新聞局F際三字第0990220414 號傳真電報

副本(註：正本係發駐館新參處）。此係本館第一次接獲胡參事

及曹秘書發生齟齬後之正式公文書。電報首行所指之 第

0994220054 號電及附件係胡參事於事發後逕向新聞局呈報之電

文，本人不知呈報內容。本人除於上揭來電批示：徐秘書並會

曹秘書(註：徐秘書係負責人事業務之館裏同仁）。並為釐清本

案，求取平衡，並立即請曹秘書撰寫事件相關之報告，於

31/03/99併駐瓜地馬拉大使館第G165 號電，復新聞局上述來電

並副知外交部。(本院註：第G165 號電檢附之附件-曹○○書面

報告載明：「職在盛怒之餘，將公文朝胡參事處擲去。……關

於胡參事指摘內容，職坦然接受公評及處置，……。」) 

5、30/03/99晚分別與前新聞局同仁，時任外交部條法司副司長之

丁○○及人事處副處長之郭○○通電話，尌胡參事與曹秘書發

生齟齬事做一說明外，並請兩位老同仁們規勸雙方和解。嗣並

透過前新聞局同仁，時任駐巴拿馬大使館新聞參事劉○與胡參

事夫婿李○○組長(時任駐荷蘭代表處)斡旋未果。 

6、31/03/99胡參事請休假返國。據側悉胡參事返國期間向法院提

告，本館乃未再調處。  

拉 丁 美

洲 及 加

勒 比 海

司 陳 述

本 案 報

告(101. 

9.21) 

1、駐館處理情形評估： 

(1)本案案發後之處理：駐館於事件發生後，館長即於第一時間

分別約談雙方勸誡及勸合，並嘗詴協調雙方當事人會談，此

外，並請國內主管當局及當事人之友人共同調處，確已盡協

調處理之責。至結果未能盡如人意，實因「解鈴仍需繫鈴人

」，本案有部分因素（例如，當事人之主觀想法及配合度等

）非孫大使所能掌控之故。 
(2)日常監督管理情形：為利館務之監督、管理及運作，孫大使

例於每週一上午主持全館同仁館務或主管會議，出席者含派

駐該館之各單位人員（含外交部、前新聞局、經濟部、國安

局、國防部及駐瓜技術團等），尌館務推動進行協調、檢討

與規劃，俾完善館務及人事之監督管理之責。 

2、該部處理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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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1）持續積極斡旋兩造和解：自本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新聞局裁

撤後，胡參事已移撥至該部服務，爰本案兩造現皆服務於該

部。為維護部內同仁和諧，該部長官積極協調雙方和解，目

前曹秘書一方願道歉和解，至胡參事一方仍不放棄司法訴訟

，兩造和解之共識尚需時間由該部長官居中斡旋調處；惟在

「情、理、法」之考量下，於最終司法判決前，仍將持續調

解雙方，為達和解目的而努力。 
  （2）除積極調處外，同時尊重司法判決：胡參事對曹秘書提請

刑事追訴係屬二位同仁之個人訴訟行為，鑒於本案已進入司

法程序，該部除盡力調處兩造糾紛外，亦將尊重司法判決。 
  （3）對相關人員之檢討：本案曹秘書是否觸犯刑法「刑事責任

」乙節，業已由司法機關進行審理，至其「行政責任」部分

，該部業於考績委員會尌本案研議定奪。 

人 事 處

陳 述 本

案 報 告

(101. 

9.21) 

1、該部對孫大使○○調處情形之看法： 

  (1)本案發生後，孫大使於事發後曾給予曹○○秘書勸誡。 
 (2)本案發生後，孫大使於第一時間約晤兩位當事人瞭解原委並

盡力協調雙方「同仁相處，以和為貴」，嗣並分別於瓜國時間

99 年 3 月 13、22、30、31 等日以口頭及書面與行政院新聞局

及外交部人事處相關主管說明相關情形，並透過前述兩單位

之本案兩造之友人從旁規勸。惟多次斡旋未果，胡參事仍執

意提告。 

 (3)孫大使曾尌曹秘書協調本案公務態度予以勸誡，並指示同仁

應依職掌忠實完成任務，不得推諉，公務品質亦應達主管機

關基本要求之原則，雙方宜以公務為重，和平解決爭議。 

 (4)孫大使始終秉持「同仁相處，以和為貴」，群策群力方能使機

關運作順暢，且涉外工作極為艱鉅，同仁倘有業務瑕疵，均

採柔性勸說及正面引導，已善盡協調督導之責。 
2、該部對本案處理情形： 

  (1)本案發生當時： 

<1>胡參事逕以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新參處傳真電報前行政院新

聞局︰胡參事當時因隸屬前行政院新聞局駐瓜地馬拉大使

館新參處，並於 99 年 3 月 18 日以傳真電報逕向該局呈報本

案事由。 
<2>前行政院新聞局囑胡參事應即稟陳駐館孫大使調處︰新聞

局嗣曾於 99 年 3 月 26 日回復該處(副知駐瓜地馬拉大使館)

電報略以︰請胡參事以個人安全、健康為重，並盼相忍為國

，以和為貴。案事關館員公務溝通及人際互動，理應迅即稟

陳駐館孫大使調處。 
<3>孫大使與曹、胡雙方進行調處︰依據駐瓜地馬拉大使館 99

年 3 月 31 日第 G165 號電致新聞局電報並分電該部略以：駐

館孫大使於事件發生後，即於第一時間分別約晤兩位當事人

瞭解原委並規勸兩造「同仁相處、以和為貴」。並於事發後

翌日電洽時任新聞局王副局長○○交換意見，咸以「宜解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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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結，和平解決」為原則，駐館仍將規勸兩造和平解決此項

爭端。 
<4>孫大使向行政院新聞局及外交部相關主管說明相關情形︰

孫大使事發後即與該部同仁，尌胡參事與曹秘書發生齟齬事

做一說明外，並規勸雙方和解，並透過行政院新聞局同仁，

時任駐巴拿馬大使館新聞參事劉○與胡參事夫婿李○○組

長斡旋未果。復因胡○○參事於 99 年 3 月 31 日請假返國，

並於返國期間向法院提告，該館孫大使考量二人爭執事件既

已進入司法程序，擬尊重司法調查結果，未再進行調處。 
<5>該部尊重館長綜理館務，指揮監督所屬人員權責︰事發當

時該部除收受駐瓜地馬拉大使館 99 年 3 月 31 日第 G165 號

分電外，無其餘訊息，由於該分電已敘明，本案事關公務溝

通，該館將規勸兩造和平解決此項爭端，且行政院新聞局已

認同「宜解不宜結，和平解決」為原則，鑒於館長統籌館務

，故該部認知該館可自行調處，爰未再涉入督導本案，事後

亦未再接獲有關本案後續處理情形及胡參事利用請假返國

時逕向法院提告之電文。 
  （2）胡參事○○提告後： 

胡參事時任行政院新聞局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新參處參事，伊

於 99 年 3 月 31 日請假返國，並逕向法院提告，因係基於個

人法益提告，且伊又非屬該部人員，無向該部報備之需要，

爰該部無從得知伊提告之行為。 

  （3）、曹秘書遭起訴後： 

<1>該部於媒體報導曹員遭起訴後，旋即積極協調兩造和解：

本案起因於館員公務溝通及人際互動之問題，進而爆發衝突

，且胡參事○○業亦自本(101)年 5 月 20 日因行政院新聞局

裁撤後移撥至該部服務，兩造雙方現皆服務於該部，基於本

案發生已事隔多年，部分真相待釐清，為維護部內同仁和諧

，該部楊部長亦親自協調處理，於本(101)年 6 月 21 日及 8

月 9 日兩次約見胡員，並請曹秘書在部次長及各司處長前向

伊公開道歉，惟胡參事未置可否，部長並請伊思考後再作復

，惟迄今未見伊回應，顯然此一提議並未被接受。 
<2>部長前通函懇籲駐外館長奉公守法、謹言慎行、加強自我

情緒管理及領導統御藝術等事宜。 
<3>除賡續積極調處外，同時尊重日後司法判決：胡參事○○

對曹○○秘書提起刑事追訴係屬二位同仁之個人訴訟行為

，鑒於本案已進入司法程序，該部除盡力調處兩造糾紛外，

亦將尊重司法判決。 

<4>另該部已尌曹秘書不當行為部分究責：尌本案有關曹秘書

應擔負行政責任部分，業提該部 101 年第 4 次考績委員會審

議在案。  

監察院製  

(三)函據國家安全局派駐同仁○○○組長表示，曹秘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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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態度積極認真，胡參事或許因為較資深，態度

較為消極，駐館孫大使多次在館務會議中對胡參事

的工作態度及不配合表達不滿；而胡參事對曹秘書

卻以參事銜對外，表示係為假參事，常未給予尊重

，如曹秘書某次代理館務時的館務會議中，胡參事

公然表示因與大使有私交所以資料無法提供曹秘

書參考。雙方因工作關係心結已深，也多次因為工

作問題，有過爭執，發生衝突實屬意料中事。 

(四)詢據曹○○表示，事發後在瓜地馬拉，孫大使認屬

公務爭執，並無要其向胡參事道歉；詢據外交部人

事處郭○○處長表示，其當時是人事處副處長，孫

大使曾於 99 年 3 月 30 日致電其及條法司副司長協

助調處；隔日 3 月 31 日駐瓜館有電文致新聞局，

分電外交部；本案經媒體報導，對該部形象亦有損

害，該部業尌有關曹秘書將公文朝時任新參處胡參

事丟擲之不當行為部分，提該部 101 年第 4 次考績

委員會審議，追究渠應負擔之行政責任。 

(五)經核，本事件發生後，駐瓜地馬拉大使館曾於 99

年 3 月 31 日致電（第 165 號專電）行政院新聞局

，分電外交部，檢附之附件-曹○○書面報告載明

：「職在盛怒之餘，將公文朝胡參事處擲去。……

關於胡參事指摘內容，職坦然接受公評及處置，

……。」 駐館及外交部對此一明確違反辦公紀律

（公務倫理）之事件未迅依法妥處，復未要求曹○

○秘書即時向胡○○參事致歉，延誤至今，致和解

難求，洵有未當；另本事件於 99 年 3 月 17 日發生

至同年月 31 日胡○○參事請假返國向法院提告期

間，孫大使雖進行若干協調處理作為，惟駐館於胡

員向法院提告後至 101 年 6 月 8 日本案遭起訴期間

，長達 2 年，駐館即未再本於權責進行妥處作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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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未密切掌握本案後續發展向外交部續報，亦有失

當；此外，孫○○大使曾於 99 年 3 月 30 日晚分別

與前新聞局同仁，時任外交部條法司副司長之丁○

○及人事處副處長之郭○○通電話，尌胡參事與曹

秘書發生齟齬事做一說明外，並請其等規勸雙方和

解，尋求協處，惟外交部亦未本於權責作適當處置

，迄媒體批露及本院立案調查後，方將曹○○秘書

移送該部獎懲會追究行政責任，駐館及外交部相關

主管對本案按其情節應注意，並能注意，卻未盡注

意，且可得預見其發生卻未盡防止義務，相關作為

容有未盡周延之處，未善盡首揭相關規定所賦予之

權責，致損及該部及駐外人員形象，仍有改進空間

。 

三、對於駐外機構、人員之指揮、監督，應落實執行駐外

機構統一指揮要點之規定以統一事權；對不服從指揮

、監督，或不適任、年終考績欠佳人員，應迅予調整

或淘汰，以嚴明紀律，提高績效；另，他機構派駐駐

外機構之人員，應確實遵守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要點，

亦應重視團隊工作精神，以發揮駐外機構整體戰力： 

(一)政府為加強統合涉外事務，落實駐外使領館之統一

指揮，外交部爰分別於 87 年 9 月 9 日及 91 年 11

月 29 日訂定發布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辦法(91 年 11

月 27 日廢止)及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要點（以下簡稱

該要點）。該要點內容明訂：政府涉外事務由外交

部主導，並協調相關機關指揮監督駐外機構執行；

駐外機構首長 (以下簡稱館長) 為政府派駐該國 (

地、組織) 之最高代表；館長綜理館務，並指揮監

督所屬人員；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之單位或人

員，承其原派機關之命辦理業務，並接受館長之工

作協調及指揮監督；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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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不服從館長工作協調及指揮監督或不適任者，館

長得報請外交部核轉原派機關調整；各機關配屬駐

外機構內部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之任免遷調

，應先洽外交部意見後辦理；其他人員之任免遷調

，應知會外交部；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單位主

管或職務最高人員之年終考績、考成，由館長提供

評擬之參考意見後，報由外交部函轉原派機關之主

管評擬，並經各該機關之考績委員會初核後，遞送

其機關首長覆核等。顯示現行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要

點，已賦予駐外館長相當之職權，使其能有效統一

指揮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單位人員。 

(二)惟尌本院 89 年 3 月 16 日調查竣事之「我國派駐中

南美洲邦交國家派駐之商務代表處績效如何，對鞏

固邦誼能否發揮功能、是否負起促進邦交國經貿關

係職責案」及本案因區區公文彙整微故，衍生駐館

人員衝突訴訟並經媒體批露事件觀之，各館對於其

他機關派駐人員之指揮監督，如指揮其支援任務等

，仍有未盡妥適之處(詢據孫○○大使稱：本人於

早年便認識胡參事，人很乖巧，人緣非常好，惟本

人派駐到瓜地馬拉時，便感覺渠之個性有變，處理

事情變得較不宏觀，……。十大工作計畫為駐館每

年必填之表格，各處、單位都必頇填寫。99 年之工

作計畫，胡參事 2 次未依規定填寫，引起曹秘書不

滿，後發生爭執，……。本人跟胡參事多次相談，

駐館各同仁都應和睦相處，應多提拔下屬，但參事

並未採納。)；或常礙於情面，而對於不適任者隱

忍未予提報調整其職務(詢據孫大成大使表示：案

發前後，胡參事之平時及年度考評共有 6 次考核，

本人給胡參事之評語有 5 次為領導協調有待改進、

團隊工作精神有待加強，與大部分同事相處未能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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衷共濟等)；顯示駐外機構對於隸屬不同部會人員

之指揮監督尚有待加強。為落實統一事權，外交部

允應再重申轉知各駐外機構館長、人員，並函請相

關機關轉知所屬，確實遵照「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辦

法」之規定辦理；對於不服從指揮、監督，或不適

任、年終考績欠佳人員，應迅予調整或淘汰，以嚴

明紀律，和衷共濟，提高績效，切不可鄉愿或礙於

情面而任由不適任人員繼續留任，致降低外館凝聚

團結戰力，影響我國與駐在國間各項實質關係之拓

展。另，他機構派駐駐外機構之人員，應確實遵守

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要點，亦應重視團隊工作精神，

以發揮駐外機構整體戰力。 

(三)外交部亦允應定期檢討該要點內容與執行情形，徵

詢駐外機構館長與相關部會之意見，以深入瞭解執

行績效，使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之人員確實融入領

導統御系統；對於如有窒礙難行或未能發揮統一指

揮目的之處，並應即予檢討修訂。 

(四)現行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要點第 10 條規定：「各機

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頇

受館長每三個月一次之平時考核，館長每半年報由

外交部轉其原派機關參考；其他人員之平時考核，

由其單位主管或職務最高人員考核後，逕送原派機

關參考。」則館長僅對主管人員之年終考績、考成

有初評之權責，對於非主管人員之考績、考成，則

無表示意見之管道與機會。該規定是否有使館長無

法充分發揮統一指揮監督權責之虞，併請外交部深

入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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